[bookmark: _GoBack]
附件1
	榆阳区非国有博物馆扶持发展资金申请表

	
	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

	申报单位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:

	单位地址
	

	申报经办人
	姓名:
	联系电话:

	申请扶持资金类型
	□1.建馆补助（陈列展览面积不低于400㎡，实际展出藏品数达500件以上的，建成投入运营一年后，按实际陈列展览面积给予一次性500元/㎡的补助，最高不超过100万元。同一博物馆只能享受一次建馆补助）        
□2.运营补助（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前三年予以200元/㎡运营补助，每年补助额度不超过20万元）    
□3.定级补助（创成国家一、二、三级博物馆的，分别予以一次性奖励200万元、100万元、50万元）    

	
	

	
	

	
	

	提交材料明细
	

	
	

	
	

	近3年内领取省
市其他资金情况
	








	博物馆基本情况
	建筑面积
	
	陈列展览面积
	

	
	库房面积
	
	藏品数量
	

	
	人员数量
	 
	全年参观人数
	

	
	开馆日期
	
	全年开放天数
	

	开户银行及账号
	开户银行：
账号：

	博物馆情况概述
	（简要说明博物馆基本情况、规模、藏品类型及数量、展厅设置、机构人员情况、学术研究情况、获得荣誉等）

	申报单位承诺书（对提供的申报资料属实性进行承诺）:
    本单位承诺提供的申报资料属实,如存在虚报、冒领等手段套取、骗取扶持资金的情况，将退还已领取的扶持资金，并被列入不诚信名单，三年内不得申请扶持资金的补贴,并承担一切责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法人代表签字：             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
	

	

评审专家组审核意见：


           组长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

区文旅文广局审批意见：



           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



